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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BROKER GROUP LIMITED
電子交易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6）

有關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電子交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一九
年年報」）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除另有說明
外，本補充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九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於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上市所得款項用途」分節所披
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於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
告中有關動用未動用上市所得款項預期時間表的額外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按每股0.28港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230,000,000股普通股，並合共籌
集上市款項約64.4百萬港元。有關上市配發結果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刊發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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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分別約為23.3百萬港元及
約22.63百萬港元（及12.5百萬港元）仍未動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餘下金額的預期動用時間表載列
如下：

所得款項擬定
用途描述 所得款項淨額

自上市日期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自上市日期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的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的金額

剩餘所得款項
淨額的預期悉數
動用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擴展財富管理方案業務 2.6 0.23 0.51

（附註1）
2.09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改善用戶交易應用程式 6.8 0.23 0.51

（附註2）
6.29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為本地經紀行客戶 

擴大管理雲端服務
2.6 0.21 0.35

（附註3）
2.25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於中國建立一所研發 

中心
10.7 – 9.43

（附註4）
1.27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一般營運資金 0.6 – – 0.6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合計 23.3 0.67 10.8 12.5
    

附註：

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中約0.51百萬港元已透過聘用經驗豐富的商業分析人員擴展財富管理解
決方案業務用於人力資源投資。

2.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中約0.51百萬港元已透過聘用經驗豐富的商業分析人員改善用戶交易應
用程式用於人力資源投資。

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中約0.35億港元已透過聘用網絡支援工程為本地經紀公司客戶提供雲服
務用於人力資源投資。

4. 由於成立中國附屬公司及收購物業用作本集團中國研發中心出現延遲，相關所得款項的用途已出現延遲。茲提述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收購中國
物業及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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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市所得款項淨額
的動用已根據先前於招股章程披露的用途實際作出。所得款項擬定用途的延遲主要由於香港社會於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出現動盪不安，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對本地及全球經濟環境造成不利影響所
致。因此，本集團考慮採用保守方法延遲將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上述擬定所得款項用途。除上述
預期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動用時間外，所得款項用途並無重大變動，且預期未動用金額將根據招股
章程所披露的用途動用。鑑於新型冠狀病毒對經濟的影響，本公司將繼續評估並採取審慎態度，有
效及高效地運用所得款項淨額，以促進本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發展。

餘下所得款項的預期悉數動用時間乃根據本集團經參考現時及未來市況作出的最佳估計，並可能會
因應當前市況及未來發展而改變。倘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所得款項用途有任何進一步變動，本公司將
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

董事會確認，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電子交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陳立德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立德先生及盧志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智光先生、廖健昇
先生及歐陽寶豐先生。

本公告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共同及
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或當中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登載於聯交所GEM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ebrokersystems.com。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